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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协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

等有关规定，江苏协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

制了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200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年 8月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1,833.3334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

价人民币 51.88元。截至 2023年 8月 14日止，本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

951,133,367.92元，扣除发行费用 103,184,740.31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

净额 847,948,627.61元。

截止 2023年 8月 14日，本公司上述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3] 000501号”验资报告验证

确认。

截止 2024年 6月 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结存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951,133,367.92

减：承销佣金及保荐费 84,836,004.15

收到募集资金总额 866,297,363.77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支出

减：发行费用支出 17,026,037.74

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出
注 136,842,908.01



项 目 金额

减：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00.00

减：投资现金管理产品余额 549,500,000.00

减：专户银行手续费支出 1,371.75

减：转入回购账户 2,000,000.00

加：投资现金管理产品收益 6,017,394.81

加：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2,417,109.35

期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49,361,550.43

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出中包含“补充流动资金项目”11,000万元所产生的利息 22,413.01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协昌电子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

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

规范使用。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江苏张家港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张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暨阳支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口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家港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凤凰支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3年 8月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与上述 8家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4年 3月，因公司募投项目变更，公司与保荐机构和开户银行共同签署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公司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交通银行张家港暨阳支行、江苏张家港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张支行、中信银行张家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民生银行张家港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4年 4月，因公司全称发生变更，根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行要求，公司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有限公司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张支行

8018288813329 110,230,980.80 41,897,923.05 活期方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暨阳支行
387062730013000180076 70,888,263.54 473,746.50 活期方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8112001082865968888 30,000,000.00 0.00 活期方式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640848530 99,392,887.64 4,331,987.15 活期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港口支行
505379623398 110,000,000.00 0.00 活期方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张家港支行营

业部

75120122000670309 180,000,000.00 694,959.06 活期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港凤凰支

行

10528101040016858 165,785,231.79 0.00 活期方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51113700001505 100,000,000.00 949,955.07 活期方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51745300001627 0.00 31,687.89 活期方式

浙商银行张家港支行 3050020410120100099719 0.00 438,866.89 活期方式

民生银行张家港支行 644869629 0.00 542,424.82 活期方式

合 计 866,297,363.77 49,361,550.43

三、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一。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公司于 2024年 1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于 2024年 1月 29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及“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

业化项目”整体合并变更为“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由“张家港市凤凰镇港口工业园华泰路 1号”变更为“张家港市凤凰镇凤

凰大道与苏虞张公路交叉口东侧”；实施主体由母公司变更为母公司与全资子公

司协昌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凯美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张家港凯思

半导体有限公司共同实施。

2、公司 2024年 6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于 2024年 7月 15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募投项目部分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部分实施主体凯美半导体（苏

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美半导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14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含超

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4,000.00万元（含

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上述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

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

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明细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名称 所属银行 金额 购买日 到期日

结构性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张支行
30,000,000.00 2023/9/18 2024/9/13

随享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支行
40,000,000.00 2023/9/15 2024/9/13

结构性存款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家

港支行营业部
100,000,000.00 2023/9/19 2024/9/13

结构性存款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行
9,500,000.00 2023/9/25 无固定期限

结构性存款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暨

阳支行
70,000,000.00 2024/1/4 2024/7/4

结构性存款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行
40,000,000.00 2024/1/8 无固定期限

结构性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张支行
30,000,000.00 2024/3/20 2024/9/20

结构性存款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家

港支行营业部
25,000,000.00 2024/4/1 2024/7/1

结构性存款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行
80,000,000.00 2024/4/3 2024/7/5

结构性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张支行
10,000,000.00 2024/4/30 2024/10/30

结构性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张支行
40,000,000.00 2024/5/21 2024/11/21

结构性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张支行
20,000,000.00 2024/6/24 2024/12/24

结构性存款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家

港支行营业部
55,000,000.00 2024/6/28 2024/9/25

合 计 549,500,000.00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超募资金的金额为 42,743.64万元。

2、闲置超募资金现金管理情况：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14日召开 202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84,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用于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万元（含本数）

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详见公司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6）。

3、超募资金补充流动性资金情况：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14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2,0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4、超募资金用于募投项目情况：公司于 2024年 1月 29日召开 202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

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

及“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整体合并变更为“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

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本次变更涉及募集资金 41,942.90万元，其中 31,051.22

万元来源于原募投项目，10,891.68万元来源于超募集资金，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上述超募资金尚未使用。

5、超募资金用于回购股份情况：公司于 2024年 4月 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计划使用不低于

人民币 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均含本数）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6,3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4%，最高成交价为 38.11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 37.62元/股，成交金额为 997,48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24年 6月 30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购买保本结构性存款

和定期存款 54,950万元外，其余均存放于现有募集资金专户中。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件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协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8 日



附件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协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4,794.8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81.8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1,942.9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781.80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1,942.9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9.46%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是 11,023.10 0.00 - - 不适用 是

2.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

项目
是 10,088.83 0.00 - - 不适用 是

3.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

目
是 9,939.29 0.00 - - 不适用 是

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

装基地建设项目
否 0.00 41,942.90 2,682.05 2,682.05 6.39% 2026-12-31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2,051.22 52,942.90 2,682.05 13,682.05 0 - -

超募资金投向：



1、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

封装基地建设项目
否 10,891.68

注

2、暂未确定投向 否 19,851.96 19,752.21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股份回购 - 99.75 99.75 99.75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否 42,743.64 42,743.64 99.75 12,099.75

合计 84,794.86 84,794.86 2,781.80 25,781.80 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项目预计收益为不适用的主要原因：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功

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及“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整体合并变更为“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截

止到报告期末，“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2,682.05万元，投资进度 6.39%，处于投资初期，尚未形成

实际生产及销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根据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综合考虑产能规模、购置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公司拟购置新的工业用地，以解决公司进一步发展的用地需求，公

司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及“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整体合并变更为

“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1、超募资金的金额为 42,743.64万元。

2、闲置超募资金现金管理情况：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14日

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

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4,000.00万元

（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

有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6）。



3、超募资金补充流动性资金情况：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14

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2,000.00万元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4、超募资金用于募投项目情况：公司于 2024年 1月 29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及“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整体合并

变更为“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本次变更涉及募集资金 41,942.90万元，其中 31,051.22万元来源于原募投项目，

10,891.68万元来源于超募集资金，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超募资金尚未使用。

超募资金用于回购股份情况：公司于 2024年 4月 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计划

使 5、用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均含本数）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截止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6,3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4%，最高成交价为 38.1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7.62元/股，成交金额为 997,48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及“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整体合并变更

为“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由“张家港市凤凰镇港口工业园华泰路 1号”变更为“张家港市凤凰镇凤凰大道

与苏虞张公路交叉口东侧”。公司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年 1月 29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

及“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整体合并变更为“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根据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综合考

虑地理位置、办公环境、购置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公司拟购置新的工业用地，以解决公司进一步发展的用地需求。本次变更共涉及募集资金

人民币 41,942.90万元（其中 31,051.22万元来源于原募投项目，10,891.68万元来源于超募集资金）实施地点由“张家港市凤凰镇港口工业园

华泰路 1号”变更为“张家港市凤凰镇凤凰大道与苏虞张公路交叉口东侧”；实施主体由母公司变更为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协昌电子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凯美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张家港凯思半导体有限公司共同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

况

本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14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4,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

超募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的理财产品。详见本公司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报告期内公司尚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用于现金管理及存放于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公司于 2024年 1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年 1月 29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及“功率芯片

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整体合并变更为“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其中使用超募资金 10,891.68万元，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

进度详见“承诺投资项目”中对应项目的投资进度



附件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运动控制器、功

率芯片研发及

封装基地建设

项目

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功率芯片

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

项目、功率芯片研发

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41,942.90 2,682.05 2,682.05 6.39% 2026-12-31 0.00 不适用 否

合计 -
41,942.90 2,682.05 2,682.05 -- -- 0.00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变更原因：公司原募投项目系于 2019年结合当时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规划，而公

司 2019年至 2022年运动控制器产量由 673万台增长至 922.02万台，运动控制器产能利用率总体保持在 90%以上水平，

为适应公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市场开拓的需要，拟将“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产能由年产 500万个扩大至

700万个，有效解决公司产能不足的现状，进一步拓展市场，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

项目”系公司功率芯片产业链在封装测试的延伸，为满足运动控制器产能扩大带来的功率芯片内部配套需求，以及功率

芯片产品技术升级带来的封装需求，并开拓功率芯片封装代加工业务，充分发挥产业链协同优势，加大了封装测试生

产线的投入规模，提升公司竞争实力。同时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同步调整了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整体投入。

同时为适应公司集团化管理转型的需要，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共同实施。



2、决策程序：公司于 2024年 1月 1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年 1月 29
日召开了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及“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整体合并变更为“运动控

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建设周期进行了

变更，并增加子公司为实施主体。公司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3、信息披露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2024年 1月 29日

披露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